
特約單位填寫欄位  衛生局 審查人員填寫欄位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業類別 領有長照服務人員認證 完成機構登錄 完成報備支援 備註

1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2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3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4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5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6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7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8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9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0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1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2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3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4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5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6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7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8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19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20 □是  □否 □完成  □未完成 □完成  □未完成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人員核章：

業務督導核章：

                                         (特約單位名稱)

       年      月長期照顧專業及喘息(含短照)特約單位-長照人員服務人力清冊

填寫說明：
(一)長照人員：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8條第1項規定長照服務之提供，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員為之。
(二)醫事人員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於服務前完成醫事人員報備支援。
(三)現行15類醫事人員執業，依各該人員法規略以，應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機構辦理執業登記；於執業登記處所外執行業務，應經事先報准。
(四)另，事前報准之處所，以實際執行業務之地點為準。
(五)職業類別：依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二條分為照顧服務員、教保員、生活服務員、家庭托顧服務員、居家服務督導員、社會
工作師、社會工作人員、醫事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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